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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自古以來跨世代正義都是一個熱門的議題，相較現代在環境問題上的應用，東西方古

人都有若債務違約，除了欠債還錢的原則外，負債人的子女也有還債的義務，因此債務大

概是最古老的跨世代正義問題。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國債和個人的債務可以免除，且經常

出現欠債不還的情況，但是自然環境債卻是客觀的存在世代之間，名副其實的「父債子

還」，且無法欠債不還。因此在不同的世代間環境資源如何限制和分配，就成為經濟學的

重要議題之一。 

經濟學對於跨世代議題的討論從負債對後代的影響開始。18 世紀初期，著名經濟學

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提出一個命題，若納稅人為理性的，那麼對政府而言，課稅和

發行國債的影響完全一樣，因為發行國債後，納稅人知道未來必須連本帶利的還債，因此

會提前儲蓄，這個假說被稱為李嘉圖等價命題（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如果

這個命題能夠成立，那麼跨世代的債務都不是問題，然而，這個假說在實證上並不能成立，

甚至連提出者李嘉圖都認為這只是假說。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當代的人未必在意未來世代

的幸福，或者認為即使負債，未來世代的償還能力也會增加（Mankiw et al., 1986）。因此，

當政府以國債代替課稅時，民眾不會提前儲蓄，其邊際消費會比課稅時高，促進當期的經

濟成長，但留給未來世代以國債。李嘉圖等價命題之不成立，代表債務的延續的確會有實

質的影響，和介入跨期分配以期達到跨世代正義公平的必要。 

到二十世紀初期，由美國起始，接著逐步推廣到全球的國家公園系統（National Park 
System），即以維護後代子孫享受世界級獨特資源與景觀的機會為主旨，在此熱潮之中，

出現了另一位研究跨世代分配的經濟學家 Harold Hotelling。Hotelling （1931）是第一位討

論耗竭性資源應該以甚麼樣的數量與價格給每個世代的人所使用，他得到 Hotelling 法則

（Hotelling rule），開啟了相關研究，可以說，Hoteling 是近代經濟學對永續發展研究的先

聲。Hotelling 法則指出可耗竭性資源的價格應隨著資源的稀少性而提高，其成長率應等於

利率，以反應當代使用一單位資源對後代造成的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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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蕭條和隨之而來的二次大戰所帶來的大政府氛圍下，凱因斯的經濟成長刺激政策

引領了總體經濟學的發展，而資源保護等議題在經濟蕭條和大戰的陰影下似乎顯得毫不起

眼。凱因斯認為，政府負債提高支出可以刺激經濟繁榮，而國債在經濟繁榮時償還的負擔

會小的很多，因此認為應該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取代過去穩健的財政政策。然而實務上，

凱因斯主義卻只有在經濟衰退時拿來作為擴張政策的依據，而在繁榮時卻鮮有人提及債務

償還，和未來世代的福祉。Hotelling 的研究被忽略，直到石油危機時，才再次得到經濟學

家的重視。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根基於當時最新的 Solow 成長模型，Hartwick 提出了

著名的 Hartwick 法則（Hartwick rule）。以總體經濟學為視角，並假設人造資本和自然資

本之間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Hartwick 認為只要將天然資源帶給人類社會的利潤投資人造

資本、人力資本與技術進步，替代消耗的自然資本，維持各種資本存量價值之總和不降低，

就可以達成永續的發展目標，或者起碼是維持固定的消費水平。這是大多數經濟學家對於

永續性的基本看法，稱為弱永續性（weak sustainability）。另一種永續性的看法是強永續

性（strong sustainability），其認為人造資本和自然資本之間的替代性有其限度，因此必

須維持自然資本存量不降低，才可以做到永續發展。 

這兩種永續性的看法，都能夠被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之著名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對永續發展的定義所含括。根據該報告，”永續發展是能滿足當代

的需要，且不會讓未來世代失去滿足他們需要的能力”。  

在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之後，Beltratti, Chichilnisky, and Heal（1995）提出 Green 
Golden Rule，這是一種能夠使得每世代的效益都相同且最大化（maximum indefinitely 
maintainable benefit level）的經濟體，這和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提出的概念之差異在於

Green Golden Rule 重視未來世代的效用，忽視現代世代，較接近強永續性。 

 

二、 永續性觀念的差異 

近代經濟學家對於永續性的定義，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1. Hotelling 

如同那個時代大多數的經濟學家，Hotelling（1931）相信市場可以解決問題，依據效

益主義（Utilitarianism；功利主義），極大化的函數是標準的社會福利函數，即各期效用

折現後之現值和： 

Max   V = � 𝑢𝑢[𝑞𝑞(𝑡𝑡)]𝑒𝑒−𝛾𝛾𝛾𝛾𝑑𝑑𝑡𝑡
𝑇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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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等於消費者對於消費 q 數量的自然資源而得到的願付價值之總和： 

u(q) = � 𝑝𝑝(𝑞𝑞)𝑑𝑑𝑞𝑞
𝑞𝑞

0
 

此最大化問題面臨自然資源的限制條件，即各期消費的資源之總和不可大於自然資源

的存量。此最大化問題的解是一個 q(t)的函數，以描述不同世代的消費量（q）應該是多

少，由於資源存量將因各世代之消費而愈行稀少，可耗竭性資源的價格應隨著資源的稀少

性而提高，其成長率應等於利率，由於價格提高，未來每世代的資源消費量也將愈來愈少，

以反應當代使用一單位資源對後代造成的機會成本，因此，Hotelling 定理完全忽視非常長

期的後代，沒有考量世代正義。 

2. Rawls 

Rawls （1971）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批評社會進行選擇時採用效益主義，

他主張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極大化最低收入者之效用或所得，此即 Maximin 原則（the Maxi 
Min Principle）。他的理論，是根基於一個假想：若所有人都在人類開始降世前開會決定

社會應該要是甚麼樣子，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但卻沒有人知道自己未來將會出生在哪一個

階級和時代，那麼，出於擔心自己可能屬於最不幸的階級，人類會選擇盡可能的提升最不

幸者的幸福，以免自己就屬於那個階級。以跨代的角度來說，沒有一個人會希望自己處於

資源最稀缺的時代。 

Solow（1974）在討論跨世代公平與可耗竭資源時，特別運用 Solow 成長模型分析

Rawls 的 Maximin 原則。他討論有無人口成長及外生性技術進步等情境。他指出，

Maximin 原則有兩個困難：（1）需要在一開始就有足量的資本，否則就是永遠的貧窮，

（2）在技術有持續進步且人口穩定的情況下，依然要完全的保留資源，這兩個困難讓

Rawls 的 Maximin 原則用於跨世代資源分配實際上不可行。 

3. Solow 

Solow 以他對經濟成長的研究而廣為人所知，並且認為經濟成長和人均所得上升的理

由只能解釋成技術進步。在 1970 年代時因為石油危機，他開始對自然資源的研究（Solow, 
1974）。除了上述對 Rawls Maximin 原則的批評外，Solow 根據弱永續性的看法，假設自

然資本與人造資本、人力資本及技術進步之間有替代性，指出技術進步對於跨世代有限資

源使用量的影響，並以類似他對總體經濟成長 the golden path 的看法，認為跨世代的些微

不均，不但對人類社會的整體有益，而且大眾應該是可以接受的。此一觀點後來更進一步

由 Hartwick（1977）發展成了 Hartwick 法則，強調人類社會對天然資源的依賴應該逐漸轉

為對人造資本、人力資本及技術進步。 



4. WCED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之著名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對永續發展

的定義所含括。 

1972 年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首次提到了永續發展的概念，1987 年聯合國環境

與發展委員會《我們共同的未來》對永續發展做出了略顯籠統但卻能夠同時為已開發和開

發中國家所接受的定義：「 永續發展是一發展模式，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同時又

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他們的需求。」 

Stavins et al.,（2003）根據這個定義，在傳統的極大化性用函數模型中，加一條限制

條件，以表明各世代間可追求效用的能力不變。其社會福利函數是： 

W(t) ≡ � 𝑈𝑈�𝑐𝑐(𝜏𝜏)�𝑒𝑒−𝑟𝑟(𝜏𝜏−𝛾𝛾)𝑑𝑑𝑡𝑡
∞

𝛾𝛾

 

與 Hotelling 的社會函數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積分的終點設於無窮大，和起點不是

零而是 t。精神上和 Hotelling 的社會函數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然而在社會福利函數以外，

Stavins 等根據聯合國永續的定義加上了這一條限制式： 

dW(t)
dt

≥ 0 

此限制式要求在任何時間點的社會福利都應該要大於或等於前一刻的社會福利。在函

數上，與之前 Hotelling 和 Solow 的永續概念比起來，因為多了一條限制式，因此顯得更

為嚴格。盡管目前還沒有實質的政策原則根據這條限制式推導出來，但可以預期在加入限

制之後的整個社會福利函數只會小於或等於沒有限制的情況。 

5. Beltratti, Chichilnisky, and Heal 

Beltratti, Chichilnisky, and Heal（1993）提出 Green Golden Rule， 則不對各代的消費量

做限制，而是極大化收斂後的穩定消費量。他們提出的目標函數為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lim
𝛾𝛾→∞

𝑢𝑢(𝐶𝐶𝛾𝛾,𝐴𝐴𝛾𝛾) 

而當時間過去到一定程度，可以隨之導出的命題為 

max𝑢𝑢(𝐶𝐶,𝐴𝐴)  𝑠𝑠𝑢𝑢𝑠𝑠𝑠𝑠𝑒𝑒𝑐𝑐𝑡𝑡 𝑡𝑡𝑡𝑡 𝑅𝑅(𝐴𝐴) = 𝐶𝐶 

其中，A 代表可再生資源存量，而 R(A)代表了再生的速度。第一個函數的解釋是極大化無

限遠之後的效用函數，也就是每世代的效益都相同且最大化（maximum indefinitely 



maintainable benefit level），Green Golden Rule 重視未來世代的效用，忽視現代世代，較

接近強永續性，幾乎完全沒有提到某一期的消費必須達到某個下限，而專注在極大化效用

函數收斂（長遠未來世代）之後的結果，而前述 Hotelling、Solow、WCED 的定義都偏重

較近的世代。 

配合適當的函數設計，這個解在數學上是可以存在的。而根據極限定理，對於任意一

個數值，我們必然可以找到一個 t，讓 u 和收斂後的 u*差距小於那個數值。因為長期來說

我們的消費必須等於資源再生率，因此導出了第二式的命題。第二式的命題，可以解釋成

當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人類消耗的資源速度必須等於資源再生率，而那個時候的效用極大

化問題，會跟第一式得到一樣的解。 

 

三、 不同理論所引導的政策 

因為對於永續性不同的理解，自然也會發展出不同的政策方向。至於何種政策為最佳，

則完全取決於接納哪一種永續的定義。 

1. Hotelling 

Hotelling 依據效益主義之傳統，推導得到 Hotelling 法則，他主張所有的可耗竭資源

都會有用完的時候，而他所關心的是資源消耗的途徑。他主張，可消耗資源的價格上升應

該等同於市場利率。他的理由可以簡述成：若可消耗資源的價格速度大於利率，那麼資源

持有者就會將資源保存到下一期銷售，因此下一期價格會被拉低；反之，那這一期就會增

加銷售量換取資金儲存到下一期，而降低這一期的價格。 

然而，對於折現率和利率的討論並沒有定論。雖然 Hotelling 選擇了市場利率做為折

現率和資源的價格上升速度，但這都是根基在金融市場充分表現出了對未來價值的估計這

一個假設上。如果金融市場不是理性的，或者因為未來世代無法參與，那麼金融市場的利

率就會是偏差的。試想，若跨期的資源分配像是我們與未來世代的人協商如何使用資源，

但對方卻因故無法出席，那麼我們分配的結果自然會對我們特別有利。因此，許多環境經

濟學的學者（Drupp et al., 2015）都指出，對於未來世代的利益折現，必須遠低於市場利

率。 

2. Rawls 

Rawls 對政策並未多所著墨，而集中在討論何為正義分配。然而，Solow（1974） 卻
對 Rawls 的觀點進行了討論。Solow 認為，因為 Rawls 主張的正義極大化最低所得分配者

的利益之 Maximin 原則，因此政策的目標將會是機會的均等；而跨世代之間機會的均等，

則代表每一代的可使用資源必須一樣。假設人類的歷史將可以延續到無限遠的未來，那麼



就代表每一個世代的人都無法使用任何可耗竭性資源。此外，早期資本的不足結合不允許

跨世代消費的不均，將會使低所得狀態持續到永遠。 

3. Solow，Hartwick 

Solow（1974）在探討 Rawls Maximin 原則的同一篇文章中，也表達了他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如果技術進步的話，那麼未來的世代將可以用更少的資源達到更高的效用。因此

只要技術不斷進步，可耗竭性資源的使用不盡然不能使用。他更用他發展的模型，指出了

資源的使用應該要有一個 Golden path，其中早期世代的消費必須被壓縮一部分，以確保

後世的幸福。Solow 並且暗示雖然 Rawls 的無知之幕讓所有人在人類開始之前都希望資源

的分配能夠公平，但是因為早期資本的不足，實際上某些世代的儲蓄，將會提高永久的消

費。某種程度上，Solow 的確認為當代的人是會關切未來的。 

Hartwick（1977）接續 Solow 的看法並稍做修改，提出了 Hartwick 法則。在 Hartwick
的設想裡，可耗竭性資源的使用不只是根基於技術的進步，更可以根基於使用人造資本取

代天然資本的想法。舉例來說，過去人們靠燃燒石油取得能源，但如果取得的能源拿來製

造太陽能板，則未來就不會繼續燃燒石油。若人造資本能夠對天然資本有足夠的替代率，

則永續並不降低效用的發展將會是可行的。 

4. Beltratti, Chichilnisky, and Heal 

根據他們對長遠未來收斂後的效用的關心，Beltratti, Chichilnisky, and Heal（1993） 的
政策將資源分成可以再生和不可再生兩種。對於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他們持完全的反對

意見，因為任何的資源消耗都會影響到未來世代的效用，而即使到了已經穩定的世代，任

何的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都會讓現在這一期的效用高於無限遠未來世代的效用。除此之外，

對於可再生資源的使用，他們則強調必須和資源的再生率一致。 

 

四、 結論 

1. The Green Golden Path vs Rawls 

首先比較 Chichilnisky 等和 Rawls 的看法差異。根據 Rawls 的觀點，不可再生資源的不

能使用的理由是因為每一個世代的資源分配必須一樣，而無限多的世代將會讓每一個世代

的資源分配趨近於零；而 Chichilnisky 的 Green Golden Path 並沒有要求每一個世代的資源

分配都要一樣，而是在假設人類的效用將會收斂的前提下，極大化這個收斂的結果。每一

個世代使用的可耗竭性資源量不同並不是個問題，然而若任何世代使用不可再生資源， 
因為這些資源一但使用，未來的世代將會無法使用，因此就代表這個世代不是收斂的結果，

而使用不可再生資源雖然可以提升這個世代的效用，卻也將會影響到未來世代使用的能力；



而對於每一個世代來說，他們都必須考量那無限遠的未來世代，因此都會選擇保留資源給

未來。 

2. The Green Golden Path vs Solow & Hartwick 

Beltratti, A.,等人和 Solow 與 Hartwick 對於資源的使用政策差異極為明顯，前者認為所

有的不可再生資源都不應該被使用，而後者則認為適當的使用是可行的。這樣的差異是因

為兩者分析和極大化的對象有本質上的差異。Solow 等人極大化的是折現後的各世代效用

之合，The Green Golden Path 裡面強調的未來的穩定所得；Solow 等認為技術將會不斷的

進步，而天然資本轉換成人造資本的過程也可以視為某種資源”再生”，但 Chichilnisky 等

強調的收斂狀態卻沒有技術進步，並且沒有可再生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的替代。 

3. The Green Golden Path vs Hotelling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 The Green Golden Path 並不認同金融市場的利率可以作為資源使用

的參照。 

4. Solow, Hartwick vs Hotelling 

基本上 Solow 等人並沒有強調應該用何種價格來規範資源的使用，而 Hartwick 的所

著重的問題甚至和 Hotelling 互補，前者專注在可以用人工方法取代的天然資源，而後者

著重不可再生的資源。可以說，雖然政策的表現不同，Solow 等和 Hotelling 極大化的目標

是一致的。 

5. Solow vs Rawls 

Solow 與 Rawls 的差別，在於前者強調跨世代的效用，後者強調跨世代的機會。因此

Solow 認為只要技術進步足以彌補資源減少，可耗竭性資源的使用是可以接受的。另外，

Solow 也不認為所有的世代間都必須完全的平等。在他眼中，未來世代效用的折現，就是

現在世代關心未來世代福祉的表現，這和 Rawls 的所有人為獨立個體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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